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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购销合同附件（市场）
第一章  数量和质量验收
第一条 来煤量、质验收
1.煤炭数量按购方计量结果为准，煤炭质量以购方采、制、化验结果为准，销方可出具授权，派人到购方对所供应煤炭的计量、采、制、化验工作进行监督，发现购方的验收过程有违反国标的不规范操作，随时可以向购方燃料部及纪检部门反映，如情况属实造成经济损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2.销方交煤时根据购方要求提供当地煤炭销售正规票据，无正规票据的需书面说明清楚原因，必要时还需提供购方要求的验票点依据。
3.汽车煤来煤标称最大粒度要求控制在50mm以下（若是煤丁及块煤粒度必须进行明确），来煤粒度大于50mm或粘性大的非采样机适采煤种需进行现场人工采样。标称最大粒度大于50mm的按比例进行计扣（已明确为煤丁及块煤不予计扣），尺寸较大矸石（长度30厘米以上）或钢管等影响安全生产的杂物，发现按0.5吨/个进行计扣。
4.火车煤来煤发现煤中块状杂物或矸石粒度超过300mm的，每块扣0.5吨；块状杂物或矸石总重量超过5吨以上的，扣除该车50%煤量（以购方过磅验收量为准），由销方代表、燃煤监督、现场验收人员三方现场确定。发现煤中矸石目测在5%以内或大块矸石超过5Kg重或矸石粒度超过150mm（小于300mm）的块状杂物在10块以内时，每车扣2吨；矸石超过5%或大块矸石在10块以上时，每车扣10吨，由销方代表、燃煤监督、现场验收人员三方现场确定。
5.根据地区气候特征，来煤全水分均以收货单位采样检测结果为准。对于水分较大的来煤，若车辆有滴水现象，需静置待不再滴水后方可过磅和验收。
6.销方对化验数据有异议时，必须在收到收货单位化验数据3个工作日内向收货单位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或用收货单位留存的备查煤样送往双方认可的国家授权行政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复检结果与收货单位化验结果干基高位发热量Qgr,d偏差不超过72千卡/千克，以收货单位化验结果为准进行结算，复检费用由销方承担；若复检结果与收货单位化验结果干基高位发热量Qgr,d偏差超过72千卡/千克，以双方化验热值算术平均值为准进行结算，复检费用由销方承担。
7.煤质预报。销方应在装车当天和次日，用传真、邮件或手机微信信息方式将发运煤炭情况告知购方，内容包括：发运量（车数）、煤质（收到基低位热值Qnet,ar、干燥基全硫St,d）等。
8.汽车煤煤质化验以4车及以上为一化验批次,当月不足4车的按一个批次化验。当月各批次加权平均值作为当月结算煤款的计价依据。
第二章  异常煤的界定及处理
第二条 异常煤的界定
1.分层装车情况，即来煤煤质明显分层或夹包，上下不一、里外不一等情况。
2.现场验收过程中发现在车厢底部、中部、四周或采样头难以到达的其他位置装劣质煤或掺装煤灰、矸石等杂物，或利用机械采样设备的特点，将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差值大于400千卡/千克及以上的煤按照布点混装、前后分段混装、分层混装等方式装车的。
3.现场验收过程中发现装车为大量非煤物质，包括但不限于石头、泥土、杂物等。
4.煤质现场抽查结果异常，购方根据需要或随机对供方单车来煤车厢底部、中部、上部、四周等进行抽样比对，车厢随机两个及以上部位抽样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相差400千卡/千克。
5.汽车煤同矿大、小煤车之间净重相差5吨以上，采用抽查或制样前大小车单车煤样化验比对方式，小吨位煤车收到基低位发热量高于大吨位煤车收到基低位发热量400千卡/千克（1.673MJ/kg）以上的。
6.火车煤在车辆装出未到达购方前，销方书面告知购方异常装车情况及车号，待车辆到厂后，单独进行采样，同时采取车厢对比样化验，按对比样中最低热值结算，不作为掺杂使假行为。
7.来煤车辆以近充远。
第三条 异常煤的处理流程
1.销方的煤炭到厂验收过程中，购方发现存在来煤异常（含分层夹包、同车不同部位抽样对比超标、同矿大小车抽样超标）的情况，或抽查车辆不同部位煤炭进行比对，购方验收人员分别采取以下方法验证：采用人工采样方式对煤车卸煤煤堆的不同煤质的煤（目测）分别进行采样，并在购方实验室进行制样和化验，根据采样化验结果判断来煤是否存在掺杂使假的情况。
2.购方现场验收发现销方来煤可能存在异常或需要抽查的情况，由销方承运人立即通过电话方式告知销方代表，销方代表必须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或委托承运人在煤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并在人工采样工作结束后在采样确认单上签字确认，销方拒不到场或无故迟到的，表示销方放弃现场监督权力，购方自行进行采样；采制化过程销方可派人全程监督，销方有权对采集的样品进行共同送第三方化验，产生费用由销方自行承担。销方对化验数据有异议时，必须在收到购方化验数据3个工作日内向购方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如未提出申请，则视为认可购方处理结果。销方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现场或到达现场拒绝签字的，购方以抽样对比结果进行处理。
3.来煤车辆以近充远。来煤车辆未按照合同约定发煤地点装车发煤，以低于合同约定距离装车发往购方，一经发现，运费据实核算。
4.异常煤的处理全过程要摄像或拍照存档。
第四条 异常煤的处理
1.异常煤的处理
a.单车两个人工样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差值在400千卡/千克（1.673MJ/kg）以内，则视为正常装车，按照正常验收流程进行验收。
b.单车两个人工样化验结果（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的差值在400千卡/千克～499千卡/千克间、500千卡/千克～599千卡/千克、600千卡/千克～699千卡/千克、700千卡/千克～799千卡/千克间，视为该车来煤异常，对该车予以60%、70%、80%、90%扣吨处理，该车剩余吨位按人工采样最低热值结算。
c.单车两个人工样化验结果（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的差值在800千卡/千克（3.345MJ/kg）及以上的，视为该车来煤掺杂使假，该车清零，不予结算。
2.大小车的处理
a.同一供煤通道当日煤车之间净重相差5吨以上，以一大一小为一组分别进行人工采样，两个人工样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差值在400千卡/千克（1.673MJ/kg）以内，按照正常验收流程进行验收。
b.同一供煤通道大小车净重相差5吨以上，以一大一小为一组分别进行人工采样，两个人工样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差值400千卡/千克～499千卡/千克、500千卡/千克～599千卡/千克、600千卡/千克～699千卡/千克、700千卡/千克～799千卡/千克间，视为该组车辆来煤异常，对该组车辆予以60%、70%、80%、90%扣吨处理，该组车辆剩余吨位按人工采样最低热值结算。
c.同一供煤通道当日煤车之间净重相差5吨以上，以一大一小为一组分别进行人工采样，两个人工样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差值800千卡/千克及以上，视为该组车辆来煤掺杂使假，对该组车辆予以清零，不予结算。
d.同一供煤通道当日煤车3组（一大一小为一组）及以上存在来煤异常的，该通道当日来煤全部清零，不予结算。
3.同一批次发现来煤5车及以上异常煤，或来煤车数达30%存在异常煤的，该通道当日来煤全部清零，不予结算。
4.抽检一旦发现有异常煤行为的来煤通道，购方有权采取夜间暂停该来煤通道卸煤的措施。
5.抽检发现有异常煤行为的来煤通道，购方有权对该通道来煤进行人工采样（购方将该通道所有来煤卸至指定地点，人工采样）并同步进行采样机采样，以最低热值进行该批次结算。
第三章  来煤严重掺杂使假终止合同规定
第五条 来煤严重掺杂使假终止合同规定
1.发现销方来煤异常煤行为5次（合同执行期内累计）视为严重掺杂使假，购方有权对销方或供煤实际负责人进行拉黑，拉黑时间以购方生产技术部下发的异常煤处理时间为准，不再与其合作。
2.销方到达现场，以各种理由否定掺杂使假，拒不配合或不签字的，由购方采购人员进行沟通，沟通后仍拒不配合的，由购方生技部组织厂内验收、监督按照合同约定进行采样、化验。
3.异常处理现场，由煤监及验收现场人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或其它记录装置，对处理过程进行录像。
第四章 验收现场廉洁及安全规范要求
第六条 廉洁及安全规范要求
1.销方代表及驾驶员到达购方现场后，要严格遵守购方现场安全等工作要求，发生违反情况购方有权利按照制度或规定进行处理，涉及到销方利益时请销方自行问责当事人。
　　2.销方发生拉拢、贿赂、诬陷、威胁购方人员与发生其它不正当方式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一经查实，合同执行期内来煤按8元/吨一票到厂结算，根据情节轻重交当地公安或司法机关处理。
　　3.购方人员有吃拿卡要及故意刁难的，销方可告知购方管理人员或向购方上级公司举报，购方将进行严肃处理。
4.销方不得出现拉拢腐化有关工作人员，干扰验收工作等问题，包括不限于安排及宴请购方职工及家属、安排购方职工及家属旅游、向购方职工提供工作以外的活动以及向购方职工及家属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购物卡等，购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将其列入黑名单，所产生的一切损失由销方自行承担。 
第七条 安全规范要求
为进一步规范停车场及煤场区域车辆和人员管理，防止不安全事件发生，特制定相关安全管理要求。
1.运煤汽车进入发卡房拦车器前，应揭掉篷布，不得越过发卡房拦车器后揭篷布。如有违反，停车1天处理。
2.运煤汽车在厂区道路、卸煤沟和煤场的行驶速度不得超过10km/h。运煤汽车上磅速度应小于5km/h，过磅时应当停车后熄火。运煤汽车重车与轻车分道行驶，不得抢道行车。如有违反，停车1天处理。
3.发卡房拦车器只进不出，若有车辆驶出，燃料部将通知安全环保部，共同对车辆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停车1天处理。
4.运煤汽车驾驶员在制卡、采样机采样、过磅等过程中必须熄火、制动、下车，站在规定区域，接到现场工作人员的离开信号后才能上车离开，否则，停车1天处理。
5.禁止运煤汽车驾驶员在煤场区域穿拖鞋短裤、不戴安全帽、不穿反光背心，不穿衣服、移动打手机等行为。如有违反，停车1天处理。
6. 禁止运煤汽车驾驶员酒驾、毒驾，如有发现，报送安环部，由安环部向相关机关报告。该车及驾驶员将永久禁止入厂。
7.运煤汽车应按规定地点有序卸煤，不得靠近煤垛边缘和容易塌陷的部位；卸长拖车汽车煤时，驾驶员要熄火、制动、下车后才能打开车厢挡板。如有违反，停车1天处理。
8.不得在场内攀爬车厢（如清理车厢余煤等），如有违反，停车1天处理。
9.运煤汽车驾驶员在现场人员已全部撤离到安全区域后车辆才能卸煤。禁止运煤汽车凭惯性卸煤。如有违反，停车3天处理。
10.运煤车辆进入煤场仅司机一人，不得带有其他人员，如有违反，停车1天处理。
11. 运煤汽车应服从现场人员的调度和管理，不听指挥，造成车辆堵塞或产生不安全因素的，停车1月处理。
12.如有辱骂、殴打现场人员的，除报送安环部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外，该车及人员将永久不得入厂。
13.所有煤车司机务必将垃圾，如饭盒、杂物等丢入垃圾桶，严禁随地乱丢，否则，将对乱丢垃圾人员车辆停车1日处理。同时，所有车辆出厂时，必须经洗车槽和洗车器冲洗干净后出厂，否则，停车1个月处理。
14.多次运煤掺杂使假、诬告、不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及发表不良言论给桐梓公司影响的，对相关车辆将永久禁止入厂。
第五章 供方入厂人员管理
第八条 销方人员入厂管理
1.进入现场需按照指定路线到达指定区域，在指定区域内活动，不得随意进出其它无关区域。
2.进入现场不准与购方人员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3.不准影响和干涉购方人员正常工作。
4.不准参与购方的煤质验收等工作，不准干预其它供应方的接卸煤工作。
5.负责的煤矿煤质发生异常时，经燃料部管理人员同意后方可进入现场处理，且需戴好安全帽、穿着反光服等方可进入现场协商处理。
6.现场煤质出现异常时，除销方驻厂人员外其余人员不准在场围观，若有违反者每车按计扣5吨进行处理。
7.现场煤质出现异常时，销方驻厂人员要带头维持好秩序，主动和验收员协商处理。
8.现场煤质出现异常时，销方驻厂人员不准带头围攻验收员及故意唆使煤车驾驶员堵采样机或堵磅等影响正常收煤次序的行为。违者每车按清零处理，并停运相关车辆7天。
9.销方驻厂人员在入厂煤验收全过程中只能监督购方人员操作是否规范。未经燃料部负责人允许并安排专人陪同，不得私自进入存样室、制样室和化验室，因工作需要只能在室外或公用监控系统观看。
10.如有异议，不得直接干扰工作人员操作，应及时与燃料部管理人员沟通并反映情况。
11.若本部门工作人员暂离办公室，驻厂人员必须主动离开，不得在无人办公室停留和翻看相关资料。
12.驻厂人员只能代表本矿进行业务交往，不能行使本矿以外的其它销方的驻厂职能。
13.驻厂人员不得为不法商贩和驾驶员通风报信、牵线搭桥，不得贿赂和威逼购方工作人员。一经举报和核实将立即清退，永久取消入厂资格。
14.驻厂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若有违反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15.驻厂人员必须在规定区域活动，禁止穿拖鞋、短裤、背心等影响我公司形象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供煤单位：          （章）                         收货单位：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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